婦女政策綱領
平等參與、共治共決

93年1月9日

行政院婦女權益促進委員會第十八次委員會議通過

前言

在世界性民權運動展開兩個多世紀以來，我國也已遵行民權法則制定憲法，締造現代民主國家。在過去五十年間，女性權益的保障和女性地位的顯著提升，是我國值得驕傲的成就之一。雖然我國憲法對於女性權益的保障已具體明定於相關條文中，但長期以來，多數男性掌握資本和生產的優勢，而女性卻必須承擔人口孕育和家庭照顧的責任。這些不平等的現象，在婦權團體和學者專家的倡議之下，已逐步將女性的議題帶入公領域，並影響國家政策的制定。一九九七年行政院特別成立跨部會的「行政院婦女權益促進委員會」，正式將婦女團體代表、學者專家的倡議納入國家最高的決策機制中。

在二０００年政黨輪替後，我國不但選出了首位的女性副元首，創造兩性共治的局面，執政黨對於女性權益的推動較過去更為積極，並落實了至少四分之一的內閣首長為女性的原則，在女性政治參與方面的表現可說是邁進了一大步。在教育方面 ，女性受教育的機會均等、去除性別刻板印象的教育發展、推動婦女終身教育等面向，均受到各界的肯定。在福利方面，推動「五項社區照顧福利服務方案」以協助減輕婦女家庭照顧負擔、通過特殊境遇婦女家庭扶助條例，提供單親及受暴婦女緊急性的生活照顧服務、訂定「外籍與大陸配偶照顧輔導措施」，協助外籍與大陸配偶適應新的環境與生活；在就業與經濟方面，通過「兩性工作平等法」，希望藉由工作機會的保障、母性角色的支持，以及相關配套措施來提升女性在職場上的性別角色地位、整合婦女創業貸款措施，並加強女性之創業育成與輔導；在健康醫療方面，強化乳癌、子宮頸癌等女性癌症篩檢措施、推動公共場所設置哺（集）乳室、逐步建立友善婦女的醫療環境；在人身安全方面，成立一一三婦幼保護專線、推動家庭暴力防治、性侵害犯罪防治、職場和校園性騷擾防治措施等。

綜觀過去四年來，有關女性權益的推動，在政府與民間的共同努力下，已呈現相當的績效，但隨著社會的快速變遷，女性的議題也變的更多元，也被社會更廣泛的討論。為配合社會的脈動以及對婦女議題發展的掌握，政府需要有更前瞻的政策和具體作為，爰訂定本政策綱領。

基本理念：兩性平等參與及共治共決
在周全考量我國婦運及社會發展之現況與潛能，並進行廣泛的國際比較之後，以「萬物平等共生的整體性」的哲學精神，建構本婦女政策綱領之基本理念為「兩性平等參與及共治共決」。關於「萬物平等共生的整體性」的哲學精神意涵，簡述如下：

一、打造「互相尊重、互為主客」的倫理架構：在父權文化及歧視弱勢族群的社會中，女性被視為性愛客體、延續人類生命的生育者、家務、照顧的從事者，性、生育及照顧將女性歸類為人類所任意取用之大自然的一部分，此多重客體的架構，便是使女性被物化，成為附屬者、性與生育之工具、第二性、二等公民的決定性因素。所以，建立「萬物平等共生的整體性」，打造「互相尊重、互為主客」的倫理架構，並尊重多元文化價值，才能從根本上改造社會，使之成為真正友善女人以及大自然的社會。

二、建構珍惜資源、共決互利、民主參與的政治實踐機制：「萬物平等共生的整體性」的另一個面向意義，是對於整體資源之有限性的體認。由於所有各方都必須互相尊重、互為主客，國家及人民對於各方需求必將具有高度的敏感，並對有限的資源產生「珍惜資源」的意識，經由「共決互利」及「民主參與」的政治實踐機制，達到資源最有效的運用。

三、實施二元分立、相輔相成之混合經濟體制：從女性觀點與女性需求觀之，「平等共生的整體性」是預設一種混合經濟體，對於托育、照顧等再生產面向實施福利化、公共化、非營利之社會主義經濟，與生產面向之資本主義自由市場經濟形成二元分立、相輔相成之關係。

基本原則

由於現階段女性在政治參與、勞動、經濟、福利、教育、健康與人身安全等層面仍處於相對不平等的情況，基於「萬物平等共生的整體性」之精神，回應民間保障族群、階級、性別等弱勢婦女的權益，積極促進「兩性平等參與及共治共決」基本理念的實踐，建立性別平等的家庭、工作及生活環境，提供女性安全健康的成長、生活及工作機會。本綱領之基本原則如下：

一、兩性共治共決的政策參與：凡是牽涉國家、社會事務任何面向的決策，都應由兩性共同參與，惟屬於女性面向的事務應由女性主導，這樣不僅能夠避免導致國家、社會發展偏頗，更能積極為既有制度、習俗、觀念注入來自不同性別的新鮮靈感，持續發揮制衡與創新的效果。

二、提升婦女勞動參與率、建立女性經濟自主的勞動政策：各項政策之設計，應以增進女性就業、經濟安全及社會參與為優先考量，並強化家庭支持體系，積極協助女性排除照顧與就業難以兼顧的障礙，促進婦女充分就業。

三、降低婦女照顧負擔、協助婦女自立的福利政策：從「福利」和「脫貧」等同併置的觀點，規劃婦女福利政策。正視女性需求，建立普及照顧福利服務制度，並將女性照顧長才轉化為協助女性經濟自立的有利條件，成為女性擺脫貧窮、獲得薪資、打破社會孤立之依據，協助婦女自立。年金制度之設計應考量女性工作型態，充分計算每份工作的勞動貢獻，達到婦女老年經濟安全的最高保障。

四、落實具性別平等意識、尊重多元文化之教育政策：應重視女性的階級、族群、城鄉、天分潛能及性傾向等方面的差異。在教育過程中，針對特殊需求給予積極差別待遇，俾使每位學生的潛能得以充分發展。同時，教育內容亦應避免以單一標準評量學生，應呈現多元的文化與價值，使學生能認識、尊重及平等對待不同的社會群體。

五、建構健康優先、具性別意識醫學倫理的健康政策：充分回應女性的健康處境與需求，加強預防保健、生活和諧的健康概念，打破以防制疾病為主的醫療觀點；加強醫事人員的性別意識，在醫學研究中加入性別觀點，及關懷女性健康的議題。

六、創造一個尊重及保障的婦女人身安全環境：國家應透過政策創造一個婦女得以發展自主人格的安全、平等的環境，使婦女免於恐懼，避免遭受性侵害、性騷擾、家庭暴力、及其他的社會暴力，以保障婦女人身安全 。

七、所有政策均應納入不同族群女性及弱勢婦女的需求：國家對於不同族群女性及弱勢婦女的個別需求，以及所面對的具體困境均應予以重視，並依弱勢優先之原則納入政策。而不同族群的兩性經驗、女性觀點，以及各族群原有的平權共治模式，應加以尊重和學習。

政策內涵

一、婦女政治參與

（一）推動中央性別平等專責機制之建立。

（二）女性參政突破三成，並邁向四成目標。

（三）提升政府公務人員體系的兩性平等。

（四）於各級政府部門廣設參與式民主機制，並提昇女性的代表性。

（五）深化女性結社權，並促進婦女國際參與。

二、婦女勞動與經濟

（一）落實兩性工作平等法及就業服務法，消除婦女職場就業障礙，營造友善、尊重兩性平權之就業環境。
（二）建立多元管道，開發女性勞動力，並輔導女性創業，以促進女性就業能力之延伸與發展。
（三）訂定彈性工時制度，反應女性勞動參與之特性。

（四）強化家庭支持體系，累積女性勞動參與之人力資本。
（五）加強婦女勞動力研究分析，強化婦女勞動力投資，提升婦女人力資源與勞動素質。
三、婦女福利與脫貧

（一）建立普及照顧福利服務制度及體系。

（二）結合促進婦女充分就業政策，推動照顧福利服務。

（三）充分計算女性勞動貢獻，建立老年婦女經濟安全制度。

（四）提供各類弱勢婦女脫貧、照顧、住宅、生活等福利措施。

（五）加強福利機關（構）的人力與預算。

四、婦女教育與文化

（一）儘速通過「性別平等教育法」(草案)作為全面推動性別平等教育的法源基礎。

（二）檢視並整合現有相關法令，落實具性別平等意識的教育及文化政策。
（三）積極蒐集建立女性史料，多方培植女性文化人才，公平分配相關文化資源。
（四）改革具貶抑、歧視女性的民俗儀典觀念，落實兩性平等。
（五）教育大眾識讀媒體，消除族群、性別的歧視。
五、婦女健康與醫療

（一）制定具性別意識之健康政策，建立有性別意識的醫學倫理與醫學教育。

（二）強化性教育，提昇女性身體及性自主權，避免性病及非自主之懷孕。

（三）健康決策機制中應考量性別的平衡性。

（四）落實對婦女友善的醫療環境，並充分尊重女性的就醫權益及其自主性。

（五）全民健康保險制度之決策及資源分配，應力求地區、階級、族群及性別的平衡。

（六）從事具性別意識的女性健康及疾病研究。

（七）檢視並改善女性健康過度醫療化的現象。

（八）肯定女性對促進及維護健康之貢獻，對家庭及職場的女性照顧者提供充分的資源及報酬。

六、婦女人身安全

（一）加強專責機構的人力與預算；落實並深化現行婦女人身安全保障的政策。

（二）從女性不同的處境、年齡、社會地位觀點出發，發展不同的婦女的人身安全政策。

（三）創造婦女參與治安決策機制。

（四）改造中央與地方警政機關，逐年增加女性警政人員參與決策之比例。

（五）提升公共環境之安全設計，減少犯罪機會，以保障婦女人身安全。

（六）推動家庭暴力防治法令的修改，建立客觀且免於性別歧視的審判原則。

（七）訂定法規嚴禁警政、司法、醫療、教育、社政等單位以作為或不作為方式，導致二度傷害女性之問訊、診療資料或現場畫面流入媒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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